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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和镇建陶行业运输
车辆“滴洒漏”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各工作点：

现将《永和镇建陶行业运输车辆“滴洒漏”专项整治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永和镇人民政府

2019 年 9 月 27 日



永和镇建陶行业运输车辆“滴洒漏”
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针对 8 月 26 日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八闽快讯（专报件）》

通报的“晋江、南安市建陶行业集中区物料运输车辆滴洒漏等道

路扬尘问题突出”事项，为落实整改目标要求，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经研究，决定自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开展为期四个月的全

镇 “滴洒漏”运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整治方案制定

如下：

一、整治目标

以建陶行业集中区为重点，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建陶行业集中

区物料运输车辆“滴洒漏”等道路扬尘问题综合整治，规范物料

运输车辆日常管理，严厉查处物料运输各类违规行为，做到处置

源头符合规范，车容干净整洁，车体符合运输要求，无“滴洒漏”

造成污染环境。并以此为契机，针对全镇渣土车等大型运输车“滴

洒漏”等道路扬尘问题，研究出台一套行之有效、标本兼治的长

效管理办法。

二、整治措施

（一）调查摸底和宣传发动阶段（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

各村委会、各工作点开展辖区内建陶企业及建陶物料供应来



源摸底排查工作，掌握辖区内建陶企业运输车辆数量、从业人员、

运载线路等情况。交警中队负责提供承接建陶物料运输业务的运

输企业及运输车辆等信息。

（二）集中整治阶段（9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

各村委会、各工作点、城管、公安交警等部门要按照“属地

负责，部门联动”的原则，依法依责开展整治行动，从严查处各

类违法运输和经营行为，杜绝安全生产隐患，坚决遏制污染环境

事件发生。

1.坚持源头管理。各村委会、各工作点、环保中队要督促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落实自查自纠，抓紧整改提升。公安交警部门

要督促运输企业与建陶企业、建陶物料供应商签订运输合同，严

格落实车辆冲洗保洁、密闭运输、安全隐患排查、安全教育管理

等制度。

2.强化整治措施。各村要督促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为重

点，探索制定响应管理办法。公安交警部门要强化建陶行业物料

营运车辆备案、登记、GPS安装等工作落实。属地村、工作点要

督促企业、物料堆场在大门口、车辆出入口安装高清监控视频探

头并接入镇村平台，直接联网到公安、综治监控平台，并共享至

数字化智慧城管指挥中心监督管理。公安交警等部门要加强路面

巡查力度，以辖区内建陶企业和建陶物料堆场周边主要道路为重



点，将常态化执法巡查和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专项整治行动有

机结合，把建陶物料运输车辆作为重点检查对象，发现查处各类

违法行为。城管、公安交警等执法部门每周要组织不少于两次全

镇治理运输车辆统一行动，并根据各自职能科学制定路检计划，

建立错时执法机制，采取定时、不定时或夜间定点设卡与机动巡

查相结合方式，强化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稽查，强化

信息互通和案件移交渠道，切实遏制建陶物料运输车辆“滴洒

漏”、乱倾倒等违法违规行为。

3.形成震慑效应。城管、公安交警等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建陶物料运输车辆违法行为给予查处。

对违法超限运输车辆、擅自改装、“滴洒漏”要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规定的认定和处罚标准给予认定和处罚。

（三）总结提升阶段（2019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各村委会、各工作点要对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进行总结，

及时总结提炼、上报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完善制定工作长效

机制。

三、整治要求

（一）落实齐抓共管。各村委会、各工作点属地负责，部门

各司其责的原则，共同抓好“滴洒漏”专项整治工作开展。



1.村委会、工作点：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辖区内建陶

行业集中区物料运输车滴洒漏等道路扬尘问题日常督促检查，并

作为责任主体单位，牵头组织各有关职能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开展

针对建陶行业集中区物料运输车滴洒漏等道路扬尘问题的联合

执法，引导建陶企业落实建陶物料实行密闭、合法装载。

2.城管部门：负责涉及建陶物料运载路面“滴洒漏”、乱倾

倒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

3.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加强对建陶行业集中区物料运输车滴

洒漏车辆的交通安全管理，对建陶行业集中区物料运输车辆的法

定检验、驾驶人的审验实施监督；加大对擅自改装运输车辆、超

限超载的查处力度，将建陶行业集中区物料运输车滴洒漏车辆和

驾驶人的交通违法情况抄告运输企业和相关部门，并在相关媒体

网络公布。

4.生态环境部门：持续推进建陶企业污染整治，督促企业落

实物料场防尘抑尘措施；负责与上级生态环境部门沟通衔接、信

息材料报送。

（二）严格督查问责。不定期组织对“滴洒漏”运输车辆专

项整治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整治行动期间工作不力，

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职能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给予通

报或问责。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在专项整治

期间，积极组织通过电视、广告牌、横幅宣传及发放宣传资料等

方式，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四）畅通信息共享。各村委会、各工作点要建立建陶行

业集中区物料运输车整治工作协调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建立

“黑名单”制度，设立曝光台；要对未采取密闭措施运输建陶

物料的企业实行约谈，依法采取有效手段限制其业务开展。各

村委会、各工作点要注意收集汇总专项整治情况，于每月 25

日前报送镇规划建设办。

抄送：镇党委、人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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